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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议程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时间：2026 年 5 月 15 日上午 10 点 

网络投票：2026 年 5 月 15 日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

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龙溪大道 410 号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综合楼 4 楼会议室 

出席人员：公司股东、董事、董事会秘书 

列席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律师 

主持人：董事长柯云峰先生 

见证律师：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会议安排： 

一、 参会人签到 

二、 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三、 主持人宣读本次会议出席的股东人数及其代表的股份数 

四、 推选监票人、计票人 

五、 宣读会议须知 

六、 董事会秘书宣读各议案并审议表决 

序号 议案名称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 2026 年中

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3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6 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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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5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6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度薪酬确认及 2026 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七、 股东发言 

八、 股东投票，由主持人宣布投票表决结束 

九、 休会；监票人、计票人统计表决票 

十、 监票人宣读表决结果 

十一、 公司董事会秘书宣读股东会决议 

十二、 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三、 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股东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十四、 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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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须知 

为确保公司股东会的顺利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特制定会议须知如下，望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遵照执行。  

一、会议设会务组，由公司董事会秘书彭广智先生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和处

理相关事宜。  

二、会议期间，全体出席人员应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会议的正常秩序

和议事效率，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四、会议召开期间，股东事先准备发言的，应当先向会务组登记，股东临时

要求发言或就相关问题提出质询的，应当先向会务组申请，经主持人许可后方可

发言。  

五、每位股东发言不得超过 2 次，每次发言时间不超过 5 分钟。  

六、股东会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表决时不进行发言。  

七、为保证股东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或股东授权代

表）的合法权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公司聘任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进入会场。  

八、本次股东会见证律师为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九、为保证会场秩序，场内请勿大声喧哗。对干扰会议正常秩序、寻衅滋事

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

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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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议案 

议案一：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25 年度，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严格

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和要求，勤勉尽责，积极履职，贯彻执行了

股东会的各项决议。现就 2025年度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主要经营情况 

2025 年，公司持续深化精细化运营管理，稳步推进数智化转型升级，着力打

造数据及策略驱动型经营模式；同时持续强化门店专业服务能力，积极推动线上

线下业务深度融合，构建全方位全渠道服务体系。得益于上述各项举措，公司经

营业绩稳步向好，盈利能力实现显著提升，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75.02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5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35.0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4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38.36%。在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的基础上，公司盈利能力得到

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为后续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营基础。 

1、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主要会计数据 2025年 2024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2023年 

营业收入 27,502,188,411.03  26,496,547,002.32  3.80  24,531,390,152.75 

利润总额  1,849,447,593.74  1,339,672,689.72  38.05  1,627,785,05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235,246,214.90  914,754,950.92  35.04  1,166,498,18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224,429,341.98  884,976,522.63  38.36  1,140,765,253.3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350,188,615.08  3,106,300,978.22  72.24  3,173,848,332.73 

 2025年末 2024年末 

本期末比上

年同期末增

减（%） 

2023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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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7,367,779,874.96  6,897,244,933.36  6.82  6,823,853,093.57 

总资产 26,486,999,380.83  26,439,810,444.79  0.18  24,123,300,764.20 

2、主要门店数据如下：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门店 17,758家（含加盟店 7,290 

家），总经营面积 888,317 平方米（不含加盟店面积）， 2025年 1-12月，公司

净增门店 1205 家，其中：新开门店 501 家，收购门店 0 家，加盟店 1240 家，

关闭门店 536 家。区域分布如下：         

地区 

2025 年 1-12 月 

本期新增情况 
本期闭店 总数 

自建 收购 加盟 小计 

华南地区 318 0 393 711 204 10,550 

华东地区 53 0 252 305 66 1,852 

华中地区 43 0 138 181 63 2,046 

东北、华北、西北及西南地区 87 0 457 544 203 3,310 

总计 501 0 1,240 1,741 536 17,758 

二、董事会工作开展情况 

    2025 年度，董事会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切实做

好公司规范运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所有董事均能按照《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所赋予的职责，

诚信谨慎、勤勉尽责，对每项提案进行认真了解与审议，有效地保证了董事会决

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董事会下设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

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委员会分工明确，权责分明，运作有效。 

2025年度董事会审议情况如下：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会议内容 

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 

2025年 1月 20日 审议通过《关于不向下修正“大参转债”转股

价格的议案》等 1个议案； 

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 

2025年 4月 24日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等 20个议案； 

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 

2025年 6月 9日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战略顾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等 3个议案； 

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 

2025年 8月 28日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的议案》等4个议案； 

第四届董事会第 2025年 10月 29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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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次会议 日 议案》等 5个议案； 

2025年度股东会召开情况如下：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会议内容 

2024 年年度股东

大会 

2025年 5月 20日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等 10个议案； 

2025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2025年 6月 25日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等 1个议案； 

2025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 

2025年 9月 15日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等 1个议案； 

2025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会 

2025年 11月 21日 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

及附件的议案》等 5个议案； 

三、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董事会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认

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及时、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报告期内，公司共披露 77份临时公告、4份定期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投资者专线电话、投资者关系管理专用邮箱、E互动

平台、线上业绩说明会等形式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加强了与投资者

的信息沟通，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为公司在资本市场树立了良好的形

象。 

四、2026 年工作展望 

2026 年，董事会将继续遵循最新监管要求，结合公司战略目标，认真履行股

东会赋予的各项职责，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切实维护与保障公司与股东权益，

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要求，持续提

升信息披露质量，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继续加强对公司

经营管理的指导，努力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本议案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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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

定 2026 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5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1,235,246,214.90 元。经董事会决议，本次利润分配方

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49 元（含税）。截至 2026 年 3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1,138,848,067 股，扣除回购股份 6,722,254 股，以此计算拟

派发现金红利的股本基数为 1,132,125,813 股，拟派发现金红利 554,741,648.37

元（含税）。2025 年度公司派发现金红利（含 2025年半年度现金分红

384,922,717.94 元）合计为 939,664,366.31 元（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 76.07%。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致

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

额。   

 

二、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 2026 年中期分红方案 

（一）中期分红的条件 

1.公司在当期盈利、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 

2.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正常经营和资本性开支等资金需求； 

3.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前提条件。 

（二）中期分红的金额上限及比例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实施中期分红,分红上限不超过相应期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具体的现金分红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前述规定、结合公司

经营状况及相关规定拟定。 

（三）授权内容及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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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投资者回报和公司发展，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就 2026 年中期分红事项对董事会

的相关授权包括但不限于决定是否进行利润分配、制定具体利润分配方案以及

实施利润分配的具体金额和时间等。授权期限自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 2026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本议案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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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6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事务所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 2011年 7月 18日 组织形式 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西溪路 128号 

首席合伙人 钟建国 上年末合伙人数量 250人 

上年末执业人员

数量 

注册会计师 2,363人 

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954人 

2025 年（经审

计）业务收入 

业务收入总额 29.88 亿元 

审计业务收入 26.01 亿元 

证券业务收入 15.47 亿元 

2024 年上市公

司（含 A、B股）

审计情况 

客户家数 756家 

审计收费总额 7.35 亿元 

涉及主要行业 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综合，卫生和社会工作等 

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 18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良好的投资者保护能力，已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计提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职业保险。截至 2025 年末，累计已计

提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的职业保险赔偿限额合计超过 2亿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

及职业保险购买符合财政部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等文件

的相关规定。 

天健近三年存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存在承

担民事责任情况。天健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被判定需承担民事责

任的情况如下： 

原告 被告 案件时间 主要案情 诉讼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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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 

华仪电

气、东海

证券、天

健 

2024年 3月 6日 

天健作为华仪电气

2017 年度、2019年

度年报审计机构，因

华仪电气涉嫌财务造

假，在后续证券虚假

陈述诉讼案件中被列

为共同被告，要求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已完结（天

健需在 5%的

范围内与华

仪电气承担

连带责任，

天健已按期

履行判决） 

上述案件已完结，且天健已按期履行终审判决，不会对本所履行能力产生任

何不利影响。 

3、诚信记录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三年（2023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

月 31日）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4次、监督管理措施 18次、自律监管措施 13

次，纪律处分 5次，未受到刑事处罚。112 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行

政处罚 15人次、监督管理措施 63人次、自律监管措施 42人次、纪律处分 23人

次，未受到刑事处罚。 

（二）项目信息 

1.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李剑，1998 年起成为注册会计师，1997 年

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1998 年开始在本所执业，2022 年起为本公司提供审计

服务；近三年签署了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周黎，2017 年起成为注册会计师，2014 年开始从事上市

公司审计，2017 年开始在本所执业，2025 年起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

签署了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新

五丰股份有限公司等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项目质量复核人员：邹吉丰，2002 年起成为注册会计师，2007 年开始从事

上市公司审计，2024 年开始在本所执业，2025 年起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

三年签署或复核了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

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诚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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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复核人员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

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

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

况。 

3、独立性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

质量复核人员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2025 年度公司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248万元（含税），内部控制审计

费用为人民币 45万元(含税)，合计人民币 293万元(含税)。 

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根据 2025 年度的具体审计要求和审计范围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商确定 2026年度审计费用，2026年财务

报告审计收费保持以工作量为基础的原则。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对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的履职情况、独立性与专业性进行充分评估，审议通过了《关

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计委员会认为：鉴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 2025年度审

计工作中，独立、客观、公正、及时地完成了与公司约定的各项审计业务，且

该所在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等方面均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同意续聘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 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 

（二）董事会的审议意见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三）生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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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并自公

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请各位股东审议。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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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预计担保情况 

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和发展需要，提高公司运作效率，2026年度公司并表范

围内的子公司（含孙公司，下同）拟向相关银行申请合计不超过 88.2 亿元的综

合授信额度，综合授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资金贷款、银行

承兑汇票、保函、开立信用证、押汇、国内贸易融资业务、票据贴现、并购贷

款、商票及其项下融资等综合授信业务。 

根据实际授信业务需要，由公司对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其中公司向资产负债率 70%以上（含）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59.35亿元，向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28.85亿

元，合计不超过 88.2 亿元，具体担保金额将根据子公司的实际授信需求来确

定。预计担保子公司及担保额度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预计担保子公司 预计担保额度（万元） 

1 佛山市大参林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80,000 

2 河南大参林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80,000 

3 茂名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70,000 

4 广西南宁市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 50,000 

5 广西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 50,000 

6 南通市大参林医药有限公司 50,000 

7 广东大参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8 黑龙江大参林医药有限公司 30,000 

9 大参林（河北）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30,000 

10 大参林（辽宁）药业有限公司 30,000 

11 梧州市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25,000 

12 四川大参林医药有限公司 25,000 

13 南通市江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25,000 

14 漯河市大参林医药有限公司 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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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佛山市顺德区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 20,000 

16 大参林（浙江）医药有限公司 20,000 

17 陕西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 20,000 

18 福建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 20,000 

19 江西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 20,000 

20 河南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18,000 

21 大参林(湖北)药业有限公司 15,000 

22 新疆康之源药业有限公司 15,000 

23 伊犁康之源药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15,000 

24 重庆大参林万家燕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3,000 

25 辽宁博大维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0,000 

26 广东紫云轩中药科技有限公司 9,500 

27 西安欣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8,000 

28 鸡西市大参林灵峰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8,000 

29 营口福聚和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6,000 

30 成都一丰立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6,000 

31 许昌大参林保元堂药店连锁有限公司 6,000 

32 大参林灵峰（哈尔滨）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5,000 

33 大参林百姓康诚(大庆)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4,000 

34 德阳大成家人健康连锁药房有限公司 3,500 

35 海南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3,000 

36 信阳大参林百姓福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3,000 

37 葫芦岛百年东和堂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3,000 

38 山东东滕阿胶有限公司 3,000 

39 淮南市佳佳恒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3,000 

40 大参林(湖北)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3,000 

41 上海大参林好邻居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2,000 

42 牡丹江大参林天利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2,000 

合计 8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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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授权董事长柯云峰先生或董事（兼总经理）柯国强先生或财务总监彭

广智先生在上述额度内，可对各公司的授信和担保额度进行调剂使用，如在年

中有新增并表子公司（含孙公司，下同），对新增子公司的担保也可在上述担

保总额度范围内使用担保额度。 

公司授权董事长柯云峰先生、董事（兼总经理）柯国强先生及财务总监彭

广智先生均可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具体的授信及担保额度内的各项法律文

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上述授信和担保事项及授权有效期为，自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 2026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在该期间内签订的授信和担保文件均

视同有效，并且担保和授信合同的有效期遵循实际签订的公司担保和授信合同

的条款规定。在上述授信和担保额度范围内，各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单

次或逐笔签订具体授信和担保协议。 

在本年度预计担保的决议生效之前已经签订且未终止的授信担保合同继续

保持有效，且属于上述年度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担保主要内容 

自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在

该期间内签订的授信和担保文件均视同有效，在上述授信和担保额度范围内，

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单次或逐笔签订具体授信和担保协议。公

司授权董事长柯云峰先生或董事（兼总经理）柯国强先生或财务总监彭广智先

生签署上述授信和担保事宜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授信及担保协议的额度及内

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三、担保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本次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担保系为满足子公司

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子公司的健康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

略，被担保方为公司并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定，资

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至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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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各位股东审核。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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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

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制定后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全文于 2026年 4月 24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予以披露。 

本议案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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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度薪酬确认及 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2025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确认 

根据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结合公司 2025 年度经营业

绩及个人工作绩效，2025 年度实际支付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明细确认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年薪税前总额（单位：万元） 

1 柯云峰 董事长 249.4 

2 柯国强 董事、总经理 289.56 

3 谭群飞 董事、副总经理 243.5 

4 柯拓基 董事、副总经理 258.6 

5 李杰（离任） 董事 0 

6 苏祖耀（离任） 独立董事 10 

7 卢利平（离任） 独立董事 10 

8 刘国常 独立董事 10 

9 陈洪 副总经理 208.46 

10 陈长成 副总经理 268.95 

11 江欣 副总经理 262.51 

12 彭广智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118.88 

 

二、2026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以及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制度》的相关条例，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6年薪酬方案如下： 

（一）适用对象：公司 2026年度任期内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适用期限：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 年 12月 31日。 

（三）薪酬标准 

 1、董事薪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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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公司非独立董事根据公司相关薪酬管理办法，

基本薪酬结合行业薪酬水平、岗位职责和履职情况确定，按月发放；绩效薪酬根

据个人岗位绩效考核情况、公司目标完成情况等综合考核结果确定，按各考核周

期进行考核发放。 

（2）独立董事薪酬方案：公司独立董事津贴为每人每年税前 10万元人民币，

按月发放。 

2、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其在公司担任的具体职务，按照公司相关薪酬与绩效

考核管理制度，基本薪酬结合行业薪酬水平、岗位职责和履职情况确定，按月发

放；绩效薪酬根据个人岗位绩效考核情况、公司目标完成情况等综合考核结果确

定，按各考核周期进行考核发放。 

（四）其他说明 

1、上述薪酬（津贴）金额均为税前收入，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统一代

扣代缴。 

2、非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中长期激励

收入和福利补助等组成，其中绩效薪酬占比原则上不低于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总

额的 50%。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薪

酬（津贴）按其实际任期计算并予以发放。 

 

请各位股东审议。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